屏東縣114學年度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教保服務機構/社區、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4月22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45600946
號函。
貳、目的：
1、 
2、 
參、辦理單位：
1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
2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（教育處）。
3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     幼兒園。
肆、參加對象：
本縣      鄉（鎮、市）公私立幼兒園之家長及社區民眾，共計     人。
伍、辦理日期及時間：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，  時  分至  時  分。
陸、辦理地點：               
柒、辦理內容：□一般地區 □新住民家庭 □原住民山地鄉教保服務機構及社區、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
1、 辦理形式：            
2、 指定主題：           
3、 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
	時間
	活動內容
(請詳列課程內容)
	主持人/講師

	18：30~18：50
	08：50~09：00
	報到/始業式
	校（園）長

	18：50~19：00
	09：00~09：10
	撥放幼兒園教學正常化系列宣導短片
	校（園）長

	19：00~21：00
	09：10~12：30
	
	講師：○○○
現職：
助理講師：○○○
現職：

	講師經歷：


捌、宣傳方式：
一、幼兒園家長：列入園內行事曆，並於聯絡簿黏貼通知單。
二、社區民眾：
1.透過村里長廣播宣傳活動訊息，並張貼於社區公佈欄。
    2.於校門口/幼兒園門口張貼宣傳海報及懸掛布條。
3.透過網站、電子看板公告活動資訊或電子郵件轉寄活動訊息。
玖、預期成效：
一、
二、
拾、辦理本案有功人員，請各校(園)於辦理完畢後，依本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，由校(園)內本權責辦理獎勵。
拾壹、經費概算表：詳如附件。
拾貳、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附件
屏東縣114學年度    鄉（鎮、市）教保服務機構/社區、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經費概算表
	項次
	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合計(元)
	備註

	1
	講座鐘點費
	時
	
	
	
	1.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新臺幣(以下同)2,000元。
2.與主辦機關(構)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外聘機關(構)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,500元。
3.內聘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,000元。

	2
	講座差旅費
	天
	
	
	
	

	3
	補充保險費
	式
	
	
	
	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，自110年1月1日起，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（雇主）除負擔原有保險費外，尚須繳納補充保險費，辦理單位得於計畫經費內編列鐘點費2.11％之補充保費。

	4
	膳費、茶水費
	人
	
	
	
	1.家長或社區民眾單場次或單日
（全天研習）最高得以100元計
（含膳費80元、茶水費20元，
勿分項臚列），半日研習（3小時
內）不予補助膳費。
2.臨托性質之幼兒活動不含膳費  及茶水費，參加親子活動的幼兒，得編列每人茶水費20元，並編列至雜支項目。

	5
	教材費
	人
	
	
	
	參與單場次或單日（全天研習）之家長或社區民眾，材料費每人最高核予100元，最多核予100人份。

	6
	場地布置費
	式
	
	
	
	每場（梯）次上限2,000元，相同主題內容僅補助一場（梯）次。

	7
	雜支
	式
	1
	
	
	

	合計
	

	總計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
承辦人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主計            校（園）長


